附件1

[bookmark: _GoBack]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核要点分工

	序号
	审核要点
	工作分工

	1
	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科技部门

	2
	企业所在行政区、开发区等信息
	科技部门

	3
	企业是否为居民企业
	税务部门

	4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科技部门

	5
	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科技部门

	6
	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科技部门

	7
	近三年研发费用占比、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是否达到规定标准
	税务部门

	8
	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科技部门会有关职能部门

	9
	参与出具专项审计（鉴证）中介机构是否符合条件
	按职能提出
意见



